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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授財產字第10231592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31592500A00_attch1.doc、31592500A00_attch2.ppt、31592500A00_att

ch3.doc)

主旨：修訂「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作業手冊」中之「堪用動產之

移撥」作業（如附件），自即日起實施，並請依說明事項

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市議會財建部門議員質詢應檢討本府易物網執行績效，

本府財政局於102年10月8日召開研商會議，有關堪用財產

移撥及易物網操作事宜，請依旨揭修正後作業內容及以下

事項辦理：

(一)本府各機關學校經管已無使用需求或效能不符使用之財

物，為於辦理報廢前能有再利用機會，倘屬無需整理維

修，於移撥後可立即使用之堪用財物，應透過「易物網

」徵詢本府其他機關需求，毋需再以函詢方式辦理。倘

財物尚需整理維修始能使用者，從財務效能考量則應排

除於「易物網」上架展示，以減省作業程序。並應循行

政程序報廢後，依本市市有財產報廢處理原則規定至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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惜物網」拍賣。

(二)考量電腦設備製作技術日新月異，且各機關電腦均能本

撙節原則，汰換後優先留供第2線人員或作備用電腦使

用。另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及資訊安全，機關無使用

需求後將就硬碟進行消磁，致電腦移撥他機關可能性較

低，如上架展示，僅徒增行政成本。故電腦硬體與周邊

設備除各機關學校覈實認定確屬移撥接收機關後可立即

使用者外，排除於易物網上架展示。

(三)依本府99年8月2日府主公預字第09912476000號函轉行

政院頒訂「100年度直轄市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」第

（8）項交通及運輸設備之備註欄第(3)點略以：「各機

關依規定汰換之首長、副首長、秘書長、副秘書長專用

車，得留用替代現有效能較差之公務車輛，但被替代之

公務車輛應辦理報廢。」，本府汰換之公務車輛除提供

學校教學使用（非作原汽車用途使用）者外，應依上開

規定辦理報廢，不得移撥予其他機關使用。

(四)於易物網上架展示期滿無人登記移撥之財物，倘屬得辦

理報廢者，為減少再至惜物網刊登之作業程序，請於完

成報廢程序後續以「結案轉惜物網」方式處理。

(五)為提升本府財物效能並撙節支出節省公帑，各機關學校

於辦理採購業務前，應確實先至「易物網」查詢有無合

適物件，再續行採購程序。

二、旨揭修正後「堪用動產之移撥」作業規定及流程圖請逕至

財政局網站（網址：http://www.dof.taipei.gov.tw）「

公用財產園地-檔案下載」自行下載。

8



09

第3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三、有關「易物網」登錄帳號申請、異動，或相關系統操作疑

義，請洽本市動產質借處（電話：25629862稽核組分機42

至44）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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